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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概述(選講) 

《文殊說偈應佛選耳根圓通》(6） 

 

文殊菩薩品評六識圓通 

眼識：「識見雜三和，詰本稱非相，自體先無定，云

何獲圓通。」(注釋：“識見雜三和”：“識見”，眼

識之見。“三和”，根、塵、識三和合。“詰本稱非

相”:“詰”，究詘，推究。“本”，本體，指識體。

“非相”，非實有之相。若推究起識之體，則實非有

相。“自體先無定”: 識體之現與不現，沒有一定，因

要有根、塵相合時，才能於中生識，以識體係依他而

有，不能恆現，故是無定。) 

圓瑛法師：“此揀六識(指「揀別」或「篩選」）。經

首即斥破六識為生死根本，不可依之錯誤修習，故以

捨識用根為經旨。(注:“捨識用根”是明代交光大師提

出來，他這個新註立論是依據佛在《楞嚴》上的開示，

而提倡了「捨識用根」，「根」是指根中之性。譬如

凡夫，眼見色用什麼見？用眼識。耳聽聲，用耳識等，

皆用六識，不曉得用六根之根性。“識”即是分別、

執著。六根分別外面六塵境界，就叫做“六識”。意



識，分別力量特別強；第七識是末那，“執著”的功

能特別深；阿賴耶是第八識，含藏一切種子，所以叫

染污識，把我們的真如本性染污了，障礙住了。佛於

是教給我們另外一個方法，離開識，用根中之性。見

色不要用眼識見，用「見性」見；聽聲音，不要用耳

識去聽，用「聞性」去聽)。 

**而諸聖自陳圓通，仍備六識者，見聖性無不通，順逆

皆方便也。此處文殊復揀去者，正以初心入三昧，遲

速不同倫也。(注: 二十五位聖者（菩薩、阿羅漢）描

述自己修行圓通的法門，他們看似仍具備這「六識」，

但與凡夫的妄識不同。因為這些聖者久經修習，已證

得高深之根性，故沒有不通達，對他們而言，順修或

逆修而入如來藏性，皆是方便法門。文殊菩薩在最後

的總結評選 當中，將六處識心法門一一篩選掉（「揀

去」），並按照此經的真實意旨，遮止六識怕被初心

修者誤用，若以此作為圓通修行法門，將無法成就無

上菩提。所以，初心修學者，若欲入三昧，而證得楞

嚴大定，亦有之遲速不同，是故須要選擇法門而入。)  

“一、舍利弗眼識，因眼識而悟入者。識見雜三和：

此“識見”應云“見識”，見屬眼，即眼識也。**雜三

和者：根塵相對，識生其中，能所合說也。乃眼家隨



念分別，外對色塵，內對眼根，中間詐現，隨念麤略

分別，是為眼識(注:眼根、色塵接觸，眼識在其中生起，

是為能所相合。意指是眼識隨念生起分別，外對色塵，

內對眼根，當根與塵接觸時，眼識隨之產生粗略的分

別、認知，這個過程就是「眼識」的活動)。以“能依”

自體，“所依”根、塵，故曰雜三和(根、塵、識三和

合)。詰本稱非相者：即所生之識，**詰其根本，無所

從來（若推究起眼識之本體，則非實有之相)。**一者、

不從根生，惟根無塵，不自生故。二者、不從塵生，

色塵無知，非生識因故。三者、非根、塵和合共生，

根是有知，塵屬無知，應所生之識，一半有知，一半

無知（意思是:第一，“識”不是從眼睛而生，因為唯

有眼根而沒有色塵的話，是不會自生。第二，不是從

色塵而生。因為色塵為無知的現象，並不是生識之因。

第三，不是眼根、色塵和合共生。因為眼睛屬有知，

色塵屬無知，如果和合共生眼識的話，則一半有知，

一半無知。，**今則不然。故舉體虛妄不實，稱為非相

(因此情況並非如此，故舉出眼識之本體是虛妄不實，

稱為非實有之相)。 

聖嚴法師：“眼識功能的產生，是由三種因緣和合而

生—眼根、色塵、眼識，(根、塵、識)三種和合才能有

眼識的作用。這三種都沒有根本原來的那個體相。因



為眼識的識，不是從眼根所生，也不是從外在的色塵

所生，眼根和色塵裡都沒有眼識，它是無法獨自生起

來的。既然眼識的自體，眼識的本身不能夠獨立存在，

怎麼可能用眼識修行就能得圓通？” 

耳識：「心聞洞十方，生於大因力，初心不能入。云

何獲圓通。」 

圓瑛法師: “二、普賢菩薩耳識，因耳識而得悟入者。

***「心聞」：即耳識，能洞徹十方，圓聞無礙者；此

皆生於脩法界行，大因威力之所成就，非耳識自能有

如是功能，須是深位菩薩方可。(注釋：“心聞洞十

方”：“心聞”，指耳識，識即是心，能聞之心故稱

“心聞”。此指普賢菩薩之“耳識”能聞之用，能洞

徹十方，無有阻障。“生於大因力”:“大因”，廣大

之修因，指普賢之法界行。此言普賢菩薩之所以能洞

徹十方，那是由於他修法界廣大行之因，所生之力量，

並非一般人的耳識能有此功能。必須是深位菩薩方可)。

云何初心依此久遠之因，而速獲圓通者哉？ 

聖嚴法師：“耳識，普賢菩薩用耳識來修圓通法門，

修成以後，十方無量世界無不周遍，無量十方世界所

有一切都能聽得清清楚楚，因此而得大悟。可是普賢

菩薩並不是因為抱著個耳識就能開悟，他是在因中無



量劫，修行無量法門時，特別成就耳朵的耳識。如果

普通人一開始就想從耳識修得圓通法門，那是不可能

的。 

鼻識：「鼻想本權機，祇令攝心住，住成心所住，云

何獲圓通。」 

圓瑛法師：“三、孫陀羅難陀鼻識，因鼻識而悟入者。

「鼻想」者：**於鼻端作觀白之想也(即觀想鼻端出入

氣息，化為純白光相)。「本權機」者：本來權巧方便，

隨順機宜而設，非鼻識本有也；鼻識以分別香臭為用。

次句「祇令攝心住」，即其權施之意，祗令收攝其散

亂心，令得暫時（安住在一處）而已。三句云：**「住

成心所住」，既有「能住」之心，則鼻端白，即成

「所住」之境。蓋真心「無住」(注釋:“住成心所住”:

“住”，心不馳散。“所住”，所住之境。若心緣鼻

端氣息白相，作是觀想而住；若此住心，得以成就，

則心便成為有所住（住於假想之鼻端純白光相）；然

而真心，實無所住，有所住之心，並非真心，而是妄

心。)，云何初心依此有住之心，而速獲圓通者哉？” 

聖嚴法師：“鼻識，釋迦牟尼佛教難陀比丘把心安住

在鼻端的一點上，觀想著鼻端上有白的光。因為難陀

比丘一直在想著他過去的太太，心像猴子一樣散亂，



佛就告訴他：「不斷地想像鼻孔的頂端有一個白光，不

是用眼睛看，而是想像這個白光就在那裡。」結果難陀

比丘因此開悟而得圓通。其實，難陀比丘並不是因為

鼻識得圓通，而是佛知道難陀比丘的善根成熟，為了

方便權巧，就以此做為一種恰到好處的工具，一個方

法。你不要以為只是觀想鼻端是白的就能開悟，就能

得圓通，他是因為因緣成熟而開悟的。然而文殊師利

菩薩認為，住於鼻端的一點，那個心還是有所住，《金

剛經》說：「應無所住」，所以難陀比丘並不是因為鼻

識而開悟的。” 

舌識：「說法弄音文，開悟先成者，名句非無漏，云

何獲圓通。」  

圓瑛法師：“四、富樓那舌識，因舌識而悟入者。**舌

識說法，惟是播弄音聲，及以語言文字。而富樓那得

大開悟，成阿羅漢者，乃是先所成，曠劫辯才之力，

故能如是耳，非一時舌識之功能(注釋：“說法弄音

文”：說法是播弄音聲及語言文字。“開悟先成者”：

說法者之開悟，是先前即已經成就了。此說即同於富

樓那自己所說：「我曠劫來，辯才無礙，宣說苦空，

深達實相」；若他自先（過去）未開悟，其所說又怎

能深達實相？故可證其開悟是先已獲得，而非從說法



而得)。**以名身、句身、及文身，乃「不相應行」，

有為法所攝，非無漏法(注釋 :“名句非無漏” :“名

句”，指名身、句身、文身，屬於不相應行法，是有

漏法，因為四禪以上即離語言，然而即使已離語言的

四禪，仍屬有漏的色界。更何況四禪以下的語言境界，

則更是有漏法，並非無漏法) 。(注:《大乘百法明門論》

將百法之“心法”放在第一位、心所有法” 笫二位“、 

“色法” 笫三位、 “心不相應行法” 第四位，它有

一定的次序，而且前後相關。心不相應行法共二十四

種（名、句、文是其中 3 種）。“行”是造作之意，即

是因果所形成的，但是和我們“心”不相配合，所以

叫做“心不相應行”。根據《大乘百法明門論》中說，

它們都是假法。所謂“假法”就是於色，心，心所等

法的作用上假立的名稱。「假立」就是說明它沒有自

體，必須藉助前三法來假立，同時說明它不是真實存

在，為有漏法，非無漏法)。云何初心，依此有為法，

而速獲圓通者哉？” 

聖嚴法師：“舌識，這裡不是指嘗味道，而是說法。釋

迦牟尼佛的弟子富樓那尊者由於修行的過程中，因緣

成熟，所以是用舌頭說法而開悟。說法都是用音聲及

語文，他是過去已經開悟的人，並不是因為舌頭上出

現的智慧和悟境，通過他的說法而徹悟，獲得圓通。



「開悟先成者，名句非無漏」，「開悟先成者」有兩層

意思：用的是已經開悟的人所說的法；自己以前已經

開悟，說法時又徹悟證得圓通法門。普通人說法，舌

頭即使說破、說爛，也是開不了悟的，因為用的語言、

名詞、文句是有漏法而不是無漏法，這是絕對無法得

圓通的。” 

身識：「持犯但束身。非身無所束。元非遍一切。云

何獲圓通。」 

圓瑛法師：“五、優波離身識，因身識而悟入者。持

犯但束身者“束”指的是戒律的約束。約束住一個人

表面的行為：如持殺、盜、婬戒，欲令清淨，不使有

犯（不讓自己違犯戒律），但戒律只能約束身體(識)而

已。“非身無所束”：若非身識之範圍；如妄言、綺

語、惡口、兩舌，則身識無從約束(無所從束)，**是尚

不徧於口、意二業；況夫菩薩，清淨律儀，乃至八萬

細行，一切法門耶？（以身體持守戒律，尚且都不能

約束口、意二業（言語與意識行為）；更何況是菩薩

所持的清淨律儀、八萬細行，以及一切法門呢？所以，

以身識持守戒律，不能普遍約束一切），故曰元非徧

一切。云何初心，依此不徧法門，而速獲圓通者哉？ 

聖嚴法師：“身識，優波離尊者是以身體持戒，主要



是在威儀和律儀上。他把握著身體永遠清淨不犯戒，

但是如果沒有身體，就沒有什麼可以守的了。而個人

的身體是很小的，不可能圓通一切、普遍一切，因此，

持戒的人只是一個身體而已，怎麼可能通過身體的持

戒而得圓通？優波離尊者是因為善根成熟，所以這一

生持戒就是這一生的法門，結果得到圓通，並不是他

一持戒就能得圓通。” 

意識：「神通本宿因。何關法分別。念緣非離物。云

何獲圓通。」  

圓瑛法師：“六、大目犍連意識，因意識而悟入者。

不可測度，謂之神，自在無礙謂之通。**大目犍連神通，

雖由旋識復湛，心光宣發（在《卷四》，目犍連對自

己有這樣的描述: “我以旋轉虛妄分別之意識，還歸湛

然圓明的常住真心，心光顯發周遍，如澄清濁流，久

之而成清淨塋明的如來藏性，入於圓通），**究其深本，

乃宿因久修。(“宿因”，宿世所修之因。與富樓那的

辯才一樣，目鍵連的神通也是宿世所成的，非一世初

修即得)。**故遇佛聞法，即得成就，是知其有由來矣，

(後來目鍵連遇到三迦葉波兄弟，宣說佛因緣法的深義，

頓時發明本心，意識圓通，神通引發，得大通達。於

是投佛出家聞法。得大成就，這是最根本的原因) ，**



何關意識之事!（所以他的神通與意識對法的分別，沒

什麼相關，亦即他的神通不是以意識分別法而證得。）

**「法分別」：即意識也。因對法塵上，所起分別，念

念攀緣（意識乃由念念攀緣法塵而有）；即合法塵則

有，離法塵則無，故曰「念緣非離物」；物即法塵也。

云何初心，依此攀緣妄識，而速獲圓通者哉？” 

聖嚴法師：“意識即第六意識，就是思量、分別、執

著。所謂「心生種種法生」，意識動，種種煩惱也動；

意識不動，種種煩惱則不現。大目犍連尊者就是用意

識而現神通，神通自在無礙，則變成圓通。他是因為

過去無量劫以來，不斷地修神通及其他法門，只是他

最後一生，是以神通第一而得圓通，並不是初入門者

用第六識的分別意識來修行，就能夠得圓通的。第六

識所產生的種種妄想與雜念，都不離開物質。所謂

「物質」，是有對象的，包括三種符號：1.外在現象；2.

語言、文字現象；3.觀念現象。對這三種現象產生所緣

境，就產生種種的念；離開所緣境，念就不能產生。

如果要用念頭、要用心思，將第六意識變成圓通法門，

這是不可能的事。修行的方法一定要有，找到一個法

門以後，要好好用功。但是在用功時，不要以為找到

的那個方法就是目的，不要以為現在所修行的，就是

功德、就是成果，這樣很快就能將自私的、自利的、



自我的執著心隨時擺下。一邊擺下，一邊還是積極地

用佛說的種種方便法門來修行。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，

努力地修行，不要以為修行就是所擁有的目標。” 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

 


